第十三师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2025年第6期）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WH02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WH02-1号

	案件名称
	哈密奥发鑫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违反动火作业审批制度等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警告，并处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8月7日，师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新星经开区应急管理局对哈密奥发鑫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共检查出问题隐患3项，涉及重大事故隐患1项。具体隐患如下：
1.查动火作业票AFXYDH20250805-01，该二级动火作业未结束但刘宝平已进行完工验收签字；安全管理部门意见、动火审批人未签字审批，与企业制定的特殊作业管理制度要求不一致；8月5日至今只进行1次气体分析；涉及电焊作业，未办理临时用电作业票（重大事故隐患）。
2.王改峰为神木市宝创建设有限公司员工，企业未对该人进行入场安全教育培训。
3.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张豪未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处罚依据
	1.第1项行为违反《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22）第4.6项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3裁量阶次B的规定。
2.第2项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16裁量阶次A的规定。
3.第3项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二项，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15裁量阶次A的规定。

	处罚结果
	对哈密奥发鑫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上述三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作出对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人民币40000元（大写：肆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哈密奥发鑫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201676337578P

	法人/负责人姓名
	焦文丽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9月5日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WH02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WH02-2号

	[bookmark: _GoBack]案件名称
	哈密奥发鑫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违反动火作业审批制度等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8月7日，师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新星经开区应急管理局对哈密奥发鑫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共检查出问题隐患3项，涉及重大事故隐患1项。具体隐患如下：
查动火作业票AFXYDH20250805-01，该二级动火作业未结束但刘宝平已进行完工验收签字；安全管理部门意见、动火审批人未签字审批，与企业制定的特殊作业管理制度要求不一致；8月5日至今只进行1次气体分析；涉及电焊作业，未办理临时用电作业票（重大事故隐患）；

	处罚依据
	以上行为违反《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22）第4.6项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3裁量阶次B的规定。

	处罚结果
	对哈密奥发鑫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尚衍磊上述违法行为处人民币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尚衍磊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9月5日



